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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连续发布两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旨在对施暴人或者
潜在施暴人形成法律震慑，并引导家长“依法带娃”。

11月27日，最高法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
型案例，其中明确，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
受害人。出于健康成长考虑，未成年人可由其近亲属或者公安机关、妇女联合
会等部门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新发布的案例还明确，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如在“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中，法院考虑到儿童存在意思摇摆、意见多
次反复的情况，从最有利于其成长角度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

最高法同时结合少年审判工作经验提示广大父母，要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
严，以恰当方式引导、教育子女健康成长。实践中已有法院通过责令施暴人接
受矫治、对施暴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给父母“上课”。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最高法当日发布2023年第一批反家庭
暴力典型案例，其中进一步明确“精神暴力也属于家庭暴力”。这对于各地法院
后续处理精神侵害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快速制止家庭暴力或者家庭暴力发生的现实危险，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法律
救助，是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中之重。最高法提醒民众，如果存在家庭暴力情
况，要及时保留照片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相关证据将作为法院签发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重要依据。

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 父母应当尊重未成年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父母行为侵害合法权益的，
未成年子女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关键词：未成年人 受教育权 精神暴力

>>案例

基本案情：
申请人吴某某（女）16岁，在父母离

婚后随其父亲吴某生活，于2022年第一
次高考考取了一本非985高校。吴某安
排吴某某复读，要求必须考取985高校，
并自2022年暑期开始居家教授吴某某
知识。开学后，吴某一直不让吴某某到
学校上课。2022年下半年，吴某某奶奶
发现吴某将吴某某头发剪乱，不让其吃
饱饭，冬天让其洗冷水澡，不能与外界交
流（包括奶奶），并威胁其不听话就不给
户口簿、不协助高考报名。因反复沟通
无果，吴某某奶奶向当地妇联寻求帮助。
妇联联合人民法院、公安、社区、教育局
立即开展工作，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吴
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吴某
某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
实危险，其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六小
时内便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
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对申请人吴某某实施
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吴某限制申
请人吴某某人身自由、虐待申请人；三、
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剥夺申请人吴某某受

教育的权利。
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享
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民事权利。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
义务。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应
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尊重
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未成年人
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应当在充分保障未
成年子女身体、心理健康基础上，以恰当
的方式教育子女。本案中，父亲虽系出
于让孩子取得更好高考成绩的良好本
意，但其采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
方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违背
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
更是损害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名为“爱”
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
否定性评价。

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新华社

面对家暴
能给你撑腰的
不只是你的家人
还有法律

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 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
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关键词：未成年人 暴力抢夺 目击者 未共同生活

>>案例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蔡某与唐某某（女）离

婚纠纷案一审判决婚生子蔡某某由唐
某某抚养，蔡某不服提起上诉，并在上
诉期内将蔡某某带走。后该案二审维
持一审判决，但蔡某仍拒不履行，经多
次强制执行未果。2023年4月，经法
院、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共同努力，蔡某
将蔡某某交给唐某某。蔡某某因与母
亲分开多日极度缺乏安全感，自2023年
5月起接受心理治疗。2023年5月，蔡
某到唐某某处要求带走蔡某某，唐某某
未予准许，为此双方发生争执。蔡某不
顾蔡某某的哭喊劝阻，殴打唐某某并造
成蔡某某面部受伤。蔡某某因此次抢
夺事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情绪不稳，
害怕上学、出门，害怕被蔡某抢走。为
保护蔡某某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唐某某
代蔡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国家禁止任
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当事人因遭受家
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蔡某某在父母离婚后，
经法院依法判决，由母亲唐某某直接抚
养。蔡某在探望时采用暴力方式抢夺
蔡某某，并当着蔡某某的面殴打其母亲
唐某某，对蔡某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
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故依法裁定：一、

禁止被申请人蔡某以电话、短信、即时
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
威胁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蔡某在申请人蔡某某
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
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
可能影响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
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典型意义：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
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
养、教育、保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
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
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
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
方式争夺抚养权。本案中，孩子先是被
暴力抢夺、藏匿长期无法与母亲相见，
后又目睹父亲不顾劝阻暴力殴打母亲，
自己也因此连带受伤，产生严重心理创
伤。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
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
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目
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
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应当认定
其为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人民法
院在充分听取专业人员分析意见基础
上，认定被申请人的暴力抢夺行为对申
请人产生了身体及精神侵害，依法签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心理辅导师对
申请人进行长期心理疏导，对审理类似
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案例

基本案情：
刘某某（女）和王某某系夫妻关系，

双方生育一子一女。婚后，因王某某存
在家暴行为，刘某某报警8次，其中一次
经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王某某搬离
共同住房，不得再伤害刘某某”的协议。
刘某某曾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现因王某某实施家暴等行为，夫
妻感情破裂，刘某某诉至人民法院，请
求离婚并由刘某某直接抚养子女，王某
某支付抚养费等。诉讼中，王某某主张
同意女儿由刘某某抚养，儿子由王某某
抚养。儿子已年满八周岁，但其在书写
意见时表示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在王
某某录制的视频和法院的询问笔录中
又表示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其回答存
在反复。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确认
夫妻感情已破裂，符合法定的离婚条
件，准予离婚。双方对儿子抚养权存在
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
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处理抚
养纠纷。本案中，九岁的儿子虽然具有
一定的辨识能力，但其表达的意见存在
反复，因此，应当全面客观看待其出具
的不同意见。王某某存在家暴行为，说
明其不能理性、客观地处理亲密关系人
之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中该行为对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存在不利影响；同时，
两个孩子从小一起生活，均由刘某某抚
养，能够使兄妹俩在今后的学习、生活
中相伴彼此、共同成长；刘某某照顾陪
伴两个孩子较多，较了解学习、生活习
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判
决：一、准予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二、
婚生儿子、女儿均由刘某某抚养，王某
某向刘某某支付儿子、女儿抚养费直至
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
定，离婚纠纷中，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
女，在确定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应当
尊重其真实意愿。由于未成年人年龄
及智力发育尚不完全，基于情感、经济
依赖等因素，其表达的意愿可能会受到
成年人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应当全
面考察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深入了解
其真实意愿，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判决。本案中，由于儿子表达的
意见存在反复，说明其对于和哪一方共
同生活以及该生活对自己后续身心健
康的影响尚无清晰认识，人民法院慎重
考虑王某某的家暴因素，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孩子由最有利
于其成长的母亲直接抚养，有助于及时
阻断家暴代际传递，也表明了对婚姻家
庭中施暴方在法律上予以否定性评价
的立场。

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
——— 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关键词：离婚纠纷 家庭暴力 直接抚养 子女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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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例例

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
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最高法连续发布反家庭暴力
典型案例以加强保护妇孺


